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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加强和规范火灾事故调查工作,�明确火灾事故调查的职责

和任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

本规定。 第二条火灾事故调查的主要任务是调查、认定火灾

原因，核定火灾损失，查明火灾事故责任。 ����第三条火灾事故

调查工作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、尊重科学的原则。 ����第四条地

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火灾事故调查工

作实施监督管理，保障必要的勘查工具、交通工具、通信和

技术设备及个人防护装备。 ����第五条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

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外，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

非法干预火灾事故的调查。 第二章�火灾事故调查的管辖 ���第六

条 火灾事故的调查由公安消防机构负责实施。� ���第七条火灾事

故的调查，按下列分工进行： ���（一）一般火灾事故的调查由

火灾事故发生地的县（市、区、旗）公安消防机构进行； ���（

二）重大火灾事故的调查由火灾事故发生地的县（市、区、

旗）或者地（市、州、盟）公安消防机构进行； ���（三）特大

火灾事故的调查由火灾事故发生地的地（市、州、盟）或者

省级公安消防机构进行。 �����跨行政区域的火灾事故的调查,由最

先起火地的公安消防机构进行,�相关区域的公安消防机构予以

协助。 ����第八条上级公安消防机构必要时可以对下级公安消防

机构调查的火灾事故进行复查。 公安部消防局应当督促、检

查、指导特大火灾事故的调查工作。 ����第九条 公安消防机构对

发生群死群伤和政治、社会影响大的火灾或认为具有放火嫌



疑的案件,�应当及时通知刑事侦查人员参加调查，如构成放火

案件的，应当移交公安刑事侦查部门立案侦查。 第三章 火灾

事故调查人员的条件 第十条各级公安消防机构应当配备专职

或者兼职火灾事故调查人员。 ����火灾事故调查人员应当按照公

安消防监督人员资格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取得岗位资格。 ��� 第十

一条火灾事故调查人员与所调查的火灾事故有直接利害关系

或者其他关系，可能影响公正调查的，不得参与该火灾事故

的调查。 第四章火灾原因的调查、认定 ����第十二条火灾事故调

查人员接到调查任务后，应当立即赶赴火灾现场，开展火灾

事故调查工作。 ����第十三条公安消防机构有权根据需要封闭火

灾现场，有关单位、个人应当积极配合和协助保护火灾现场

。 ����第十四条重、特大火灾事故调查，应当成立火灾事故调查

组，并根据火灾事故调查的需要，邀请有关部门和技术专家

参加。 ����火灾事故调查组的职责是： ����（一）调查、认定事故原

因、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情况； ��� （二）查明事故的性质和责

任；� ����（三）提出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意见； ����（四）提出事故

处理及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所应采取措施的建议； ����（五）

写出事故调查报告。 ����第十五条火灾事故调查人员应当及时开

展调查询问工作，起火单位和个人应当主动、如实地提供火

灾事实的情况。 ����第十六条调查询问人员不得少于两人。询问

笔录应当由被询问人核实后签名或者盖章；调查询问人员也

应当签名或者盖章。 ����第十七条公安消防机构根据需要，可以

传唤有关责任人员，传唤时应当使用传唤证。对于当场发现

的责任人员，可以口头传唤。对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

，可以强制传唤。 ��� 第十八条火灾事故调查人员应当对火灾现

场进行录像、照相，并及时勘查现场。现场勘查按照环境勘



查、初步勘查、细项勘查和专项勘查的步骤进行。 ����第十九条

现场勘查中发现的有关痕迹物证，提取前、后应当采用录像

、照相等多种形式记录，并妥善保管。 ����提取物证时须有两名

以上火灾事故调查人员，并在提取记录上签名。物证封装后

要加盖公安消防机构的印章。 ����第二十条因抢救人员、防止事

故扩大以及疏散交通等原因，需要移动现场物件的，应当作

出标志、绘制现场简图并写出书面记录，妥善保存现场重要

痕迹、物证。 ��� 第二十一条火灾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如果需要

进行技术鉴定的，应当送交公安消防机构技术鉴定部门或者

其委托的专业技术部门进行。对在火灾事故中死亡的人员，

应当经法医进行鉴定。 ����第二十二条根据火灾事故调查的需要

，公安消防机构对复杂疑难的火灾事故可以进行模拟实验。 ����

第二十三条现场勘查结束后，火灾事故调查人员应当及时制

作现场勘查笔录、现场图、现场照片等客观反映火灾现场情

况的记录。 ����第二十四条公安消防机构应当根据火灾现场询问

、现场勘查、技术鉴定等调查情况，作出火灾原因认定，制

作《火灾原因认定书》。����� � ����《火灾原因认定书》自作出之日起

七日内送达有关当事人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